招标公告附表一 
	序号
	招标编号
	项目名称
	包件
	物资设备名称
	单位
	需求数量
	投标人资格条件
	标书费
	备注

	1
	WTZC-2013-2
	鄂州地区三江货运站及港区铁路工程
	E01
	路基非金属声屏障吸声砖
	平方米
	9592.3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招标物资生产供应经验的生产商；注册资金不少于4000万元；

2．具有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合格检测报告；
4．投标人近三年须具有至少两项铁路工程所投物资供货业绩（单份合同达到300万元及以上，提供中标通知书和供货合同影印件）；
5．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6．不存在铁道部信用评价，或抽样检验，或招投标，或物资供应中因不良问题被限制投标的情况。
7．投标人须以自身生产的产品参加投标。
	500元
	具体招标物资清单详见招标公告附表二


注：以上注册资金均为RMB，注册资金如为外币，则以招标公告发布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的等值外币。 

	招标公告附表二

	招标编号：WTZC-2013-2

	序号
	项目名称
	包件
	物资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标准或图号
	计量单位
	数量
	交货时间
	备注

	1
	鄂州地区三江货运站及港区铁路工程
	E01
	路基非金属声屏障吸声砖
	详见技术规格书
	详见技术规格书
	平方米
	9592.3
	2013年7月
	　


附件1
法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的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购买    （招标人）的     (项目名称、标段号)     的招标文件。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被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贴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省级招投标市场资格证件审查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省级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完善资格审查监管环节，遏制围标串标、投标弄虚作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湖北省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招投标活动中防治围标串标的通知》等相关法规文件规定，结合省级招投标活动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资格证件审查内容包括：投标人企业证照的审查验证，内容包括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特种经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银行开户基本账户；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等基本身份、专业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的核查。
    第三条  进入省级招投标市场的招标项目实行“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承诺制”和“投标人项目经理到场备案制”。
    投标人应授权委托符合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要求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到场参加投标活动。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应提交《法人承诺书》。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到场备案时间、地点、提交的待审查内容按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载明的要求执行。
    第四条  省招投标监督管理局在市场管理处内成立资格证件审查室，负责投标人备案登记和资格证件审查验证工作，出具验证意见。
    2011年5月1日起对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个人身份证进行验证。对投标人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企业特种经营许可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交投标保证金基本账户、拟派人员专业资格证、参加社会保险情况等进行抽查。创造条件在近年内进行全面验证和核查。
    第五条  建立“居民身份证甄别系统”，对投标人拟派人员居民身份证进行验证、核查和确认。
    逐步建立“专业资格证书核查系统”，对投标人拟派人员专业资格证进行验证、核查和确认。
    逐步建立“社会保险核查系统”，对投标人提交的所属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情况进行核查和确认。
    逐步建立“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核查系统”，对投标人营业执照等进行验证、核查和确认。
    逐步建立“企业资质证书核查系统”，对投标人资质证书等进行验证、核查和确认。
    逐步建立“企业经营许可核查系统”，对投标人特种经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进行验证、核查和确认。
    逐步建立“基本账户核查系统”，对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基本账户进行核查和确认。
    第六条  投标人备案登记和资格证件审查验证工作在投标人已经购买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之后，资格预审会或开标会之前完成。
    资格证件审查要求、截止时间按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载明的要求执行。
    第七条  未通过资格证件审查的投标人取消投标资格。经审查认定非项目经理到场参加投标活动的，或到场的项目经理与投标文件拟派项目经理不相符的，作废标处理。
    第八条  资格证件审查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且影响招投标项目公平公正进行的，建议有关执法部门中止该项目招投标程序。
    第九条  违法违规问题情节严重的，先予以公示并按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列入不诚信记录。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各市、州、县招投标监督管理局（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参照执行。

